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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設計與製作試題及說明 

壹、題目：創意運輸車  

貳、條件說明： 

一、利用學校提供的材料設計製作一部車輛作品，將作品置於學校提供之 20 度斜坡上，作品

能自行移動至指定距離的障礙物前，越過障礙物，將乒乓球置入籃中(如圖)。 

二、作品規格限制：高度、寛度及長度 40cm 以內。 

三、請充分發揮創意與想像力來設計、製作，除滿足功能的要求外，請注意本件作品的完整、

美觀、安全、趣味性及創意性。 

四、比賽題目將依實際場地進行調整(如擋板高度、跑道長度等)，比賽時，請依現場公佈題

目為準。 

參、測試程序： 

一、參賽選手每次將一個載運用的乒乓球，裝置於作品中，並將作品放置於指定斜坡上，離 

手後，作品能自行移動到障礙物前，將載運的乒乓球放至障礙物後的籃子中，為完成一 

次運送，一次得 10 分，共可運送 5 次。 

二、若載運物在中途掉落，則判斷掉落時車體和乒乓球在哪一個區域，2 分區得 2 分，6 分區 

得 6 分，10 分區得 10 分，當車體及乒乓球橫跨兩區域以上時，以較低分者計算。 

三、運送過程從選手放置作品至斜坡上並放手即為一次，中途不得再次觸碰或間接接觸作品， 

違者該次運送以零分計算。 

肆、相關規定： 

一、紙筆作業階段：試場說明之後到 15 分鐘的時間是紙筆作業階段，先構想、設計此作品，

並填寫構想草圖(第 2 頁) 與 活動紀錄單(第 3 頁)。 

二、 實際製作階段：40分鐘時間為製作時間，依照構想草圖並運用所攜帶之工具及大會現場提

供的器具、材料來製作。 

三、繳交作品：競賽時間截止時 

(1) 須在作品適當部位 貼上標籤 連同構想草圖、活動紀錄單，由監試人員引導繳交至

特定位置。 

(2) 清理工作崗位，把沒有用完的材料裝入材料袋中，交給監試人員。 

伍、評分項目：請參考 評分表(第 4 頁) 

陸、使用手線鋸、鑽孔機、美工刀、剪刀、尖嘴鉗等工具時，請特別注意安全。此外，請

注意自身的工作習慣與態度，並保持工作場地的清潔。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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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想  草  圖 

請把你設計的運輸車的各種構想畫在下列左欄中，並在右邊對應的欄位內寫出該

設計的特點。設計構想可以多於一個，不過要註明最終選定的設計，並簡單說明

選擇的原因，同時為此作品取一個名稱(填入下頁記錄單)。 
 

草  圖  繪  製 設計概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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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紀  錄  單 

一、請確實把你設計的各項裝置、機構所使用的材料、零件，分別記入下表中。 

運輸車 

作品名稱(自訂) 
使    用    材    料    與    零    件 

  

二、請把你製作過程需要的主要步驟，依順序記錄於下表中。 

步驟別 工作事項 步驟別 工作事項 

步驟 1.  步驟 7.  

步驟 2.  步驟 8.  

步驟 3.  步驟 9.  

步驟 4.  步驟 10.  

步驟 5.  步驟 11.  

步驟 6.  步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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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分   表  

※功能檢測灰色網底為功能檢測後須填寫的部分，不要忘了，也列為評分依據（記錄單填寫） 

評 分 項 目 計  分  標  準 得分 小計 

記 

錄 

單 

(65分) 

設計構想與 

草圖繪製(40 分) 

1. 設計構想與創意表現（20分） 

 

(點子科學競賽參

照分數) 

2. 草圖中各部位裝置與機構的功能表現（20分） 

活動記錄 
(25 分) 

1. 明確說明作品的製作程序 (15分) 

2. 詳實記錄各部位裝置與機構的製作過程 (10分) 

成 

品 

製 

作 
(35 分) 

創意表現 
(15 分) 

1. 功能設計的創意 (10分) 

 

2. 造型外觀表現的創意 (5分) 

製作技巧與 

整體表現 
(20 分) 

1. 成品與草圖的符合程度 (5分) 

2. 選用適當的材料 (5分) 

3. 接合與組裝的技巧 (5分) 

4. 作品的完整性(5分) 

功能檢測 （100 分） 

1. 作品能載運球至何

處?   2分區 2 

6分區 6  10分區 10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得

分 
小計 

     

 

(生科競賽參照分

數) 

2. 作品是否將乒乓球

置入籃中置入一次 10

分 

     

其       

他 
違 規 扣 分 

1. 未能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繳交，或規定時間結束後仍繼續工作 

( 扣 1至 5分) 
 

 2. 額外要求學校提供材料 ( 扣 1至 5分)  

3. 工作習慣與態度不佳 ( 扣 1至 5分)  

評 

語 

優點與改進意見 

（視需要填寫） 
 

總分： 

(100 分) 

 

 

組 別 標 

籤 黏 貼 

處 


